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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 县 人 民 政 府
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渠府复驳字〔2023〕2号

申请人：孙某某。

被申请人：渠县自然资源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违法用地查处情况告知

书》，于 2023年 3月 21日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进

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复议请求：1、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违法用地查处情

况告知书》。2、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就申请人提出的违法用地事

项立即履行查处职责，责令用地施工单位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

并恢复土地原状。

申请人称：申请人是渠县青龙镇金凤村 4 组的村民，在该

村有房屋及土地，目前镇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渠县段）公路

工程在申请人所在村组进行施工建设，申请人通过申请政府信

息公开得知该项目尚未取得征地批准文件及施工许可手续就已

经动工用地。2022 年 9 月 19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了

《违法用地查处申请书》，希望被申请人针对该项目中的违法

用地行为进行查处，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查处职责。

申请人遂向贵府申请行政复议，贵府责令被申请人对该《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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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查处申请书》作出处理。2023 年 3 月 10 日，申请人收到

被申请人作出的《违法用地查处情况告知书》，其表示其曾对

用地施工单位作出了罚款处罚。被申请人仅对用地施工单位作

出罚款处罚，并没有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规定

履行查处职责，请求贵府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1、《违法用地查处情况告知书》是对申请事

项的回复，被申请人根据申请人的举报进行调查处理，并将调

查处理情况告知申请人，这是一个交流信息的方式，是一个信

息回复。2、《违法用地查处情况告知书》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3、被申请人对违法用地行为依法进

行了处理。被申请人对违法用地行为进行了调查处理，处罚的

罚款收缴到位，违法使用的集体土地移交给了镇、村、组，非

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构、建筑予以了没收，行政机关早已作

为。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系渠县青龙镇金凤村 4组村民。2022

年 9 月 19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违法用地查处申请

书》， 反映镇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渠县段）公路工程在未依

法取得征地批准文件及施工许可手续的情况下就在申请人所在

村组进行施工建设，请求被申请人依法查处违法用地行为。因

被申请人未予答复，其于 2022年 12月 23日向本府申请行政复

议，本府经审查后作出渠府复决字〔2022〕26号《行政复议决



- 3 -

定书》，责令被申请人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针对申

请人提出的《违法用地查处申请书》作出处理。根据该决定

书，被申请人于 2023年 3月 3日向申请人作出《违法用地查处

情况告知书》，内容为：“……对于您举报的土地违法行为，

我局 2021年 8月 26日已经依法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渠

自然资罚〔2021〕18号），四川镇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分

别于 2021年 8月 31日、2022年 7月 15日将罚款缴纳到位。如

有需要，可以到渠县自然资源局按程序查阅行政处罚决定书及

罚款缴纳情况。”申请人不服该告知书，于 2023年 3月 21日

向本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有：违法用地查处申请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违

法用地查处情况告知书、 土地承包证、照片、行政处罚决定

书、行政复议答复书、复议申请书等证据佐证。

本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条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义务，并有

权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检举和控告。”第六

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

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本案中，被

申请人针对申请人提出的《违法用地查处申请书》所反映的事

项进行调查核实后向申请人作出《违法用地查处情况告知

书》，该《告知书》未对申请人创设新的权利义务，与其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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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因此，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

复议的受理范围。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

十八条第（五）项、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 项规定，本机

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本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若不服本决

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五日


